LALAS S BRATS L
115# & %5 %1005

5E
B dgiet 47 E R AR T

B B EATE 34,0007 1 0 ArR115# B P R F § 406825
AT E E 2 RFIREFARR 0 T AR]IDE RAF ¥ 4555 F i
AR RZFEFEH TN ofR o o B Bk o

2

I

SR IR B4 o R T R D B
FrRRRZ B AR E F AR R ARG
BEF IR AT A RE T T FH A EL

D BNEPITIE T R HIR T2 P e kA B 2T & )
R AR ST LR B B RIR LR
CRAIHFERISERL 2T RE P Y o % IR A
% a~18f:’+%22J§ u‘# nfkéi%'ﬁn‘w LN S VRN A &

g TR 2 TR 0 A E )
R ek A RS R ke
ROl & B g 94295 928 B S g 5480 2R 4 7
*z’tﬁ{% o
PR e a5 & P F 540682
PAE R EFEE) BAF A BRL
g%’é’%aﬁ—f%i,ﬁiﬁ%‘iﬁ* SRR

TR LR AR RBRED B kLR
:ﬂ;w lgzw;@.gm;&zﬁ i (Ar2l15# B AF 3 45555)
%%ﬁﬂgfﬁ?’fﬁﬁ%iﬂg R E e T 2 0 R



q@?oﬁg%m@g&%&iﬁﬁiﬁﬂﬂﬁ§¢&$ﬁ
2. &% 5 TATER (TR ) 106,545~ > 2 A 10272 11
ACTFER o e L4240 E 2 1A BR B AIF20%

Y Ng o e PP AX 410,202~ 0 &3 5185,
681~ (38 N dortd ) >~ FREFERA ﬂéia;’-’rétil»
GHEAE IR ZF2BWEEE I mE RFTER
PR LB APES VR RER T v - 2 F AR
%}'q%f&v‘ AL w2 1E2F2 ~2£6% > X2-3E8BF 2
PR G ARF A B X F 2T PR A QB TR
# A 11‘%1, BAEIFZ L o MRiRTAE 2 0 BikE T
FUAFEFEAZOPE I FXJIF RGBT R
TRLE o Ryt y o Blifﬁxﬂ Flh e TREX A ¥ oA g
2 AF A FE 8 534,042 [3+ 5 5% 1 185, 681 ~xbkhx (3+8/1
2) =34,042~ » 2T e T ~] o EkpHERp o Bt
PR A Fliat fl{ v <2 PR TRNE
o SR RIEFETE 34,000~ -

o~ R FEFI8ER2IE 0 B FAod v o

v = EN & 115 = 5 : 7 2

TEFZ R 2 F kI E

bR AP B R ARER o

dod JRAF 2RI FEEEI0p pow Ak D FA K TR

7 ATEW1,500~ -

v = Y & 115 = 5 : 7 2

i %
1 [* £ 106, 545~
2 |1L & £106,545% > p 10277 11p A= 3 H358 $144 5
] p WwI1IHhE3T 2P ok 0 F 3:_&? k4, 24%2- &

S



(\ER)

3 557,403~ [ & 5% 1106, 545 x4, 24%x (12425
8/365) =57,403~ » ~ 1T w7 »]

3 94 |10,252~=
A £106,545~ > p 102# 77 11p 4= 3 #5541
Hizwlp wIIH#E3? 20p o ’;F%-itﬁ"} 1‘0 34
8%z & » 3 511,481~ [+ % 3% : 106, 545 ~x
0.848%x (12+258/365) =11,481~ > ~ T w
#31 ]
&3 185, 681 ~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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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聲字第100號
聲  請  人  陳金梅
相  對  人 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志堅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   
　　主　文
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34,000元後，本院115年度司執字第4068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於本院115年度補字第455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判決確定或和解、撤回前，應暫予停止。　 
　　 理　由
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停止執行。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，撤銷調解之訴 ，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 ，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、2項定有明文。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，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，其數額應 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 所受之損害額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，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、92年度台抗字第48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已就兩造間115年度司執字第40682號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，爰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，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
　　行事件及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（本院115年度補字455號）卷宗查明屬實，依前揭說明，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本院審酌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中請求聲請人給付之金額為「新臺幣（下同）106,545元，及自10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4.24%計算之利息，暨按上開利率20%另計違約金，已核計未受償違約金10,252元」，合計為185,681元（計算式詳如附表），又上開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簡易事件，至二審確定，依據司法院所頒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二審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分別為1年2個月、2年6月，共計3年8個月，此亦約為相對人遲延受償之期間，則相對人此段期間所受之損失，應為上開金額之利息。本院認該項損失，應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較為客觀妥適。依此計算，則相對人因未能即時受償而可能造成之損失額約為34,042元【計算式：185,681元×5%×（3+8/12）=34,042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是依首揭說明，聲請人自應對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上開損害提出擔保，爰酌定擔保金額為34,000元。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張玉萱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庭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附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債權類別

		　金　額 



		　1

		本金

		106,545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		　2

		利息

		本金106,545元，自102年7月11日起至聲請強制執行前1日即115年3月25日止，按週年利率4.24%計算，計為57,403元【計算式：106,545元×4.24%×（12+258/365）＝57,403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



		3

		違約金

		10,252元



		


		


		本金106,545元，自102年7月11日起至聲請強制執行前1日即115年3月25日止，按週年利率0.848%計算，計為11,481元【計算式：106,545元×0.848%×（12+258/365）＝11,481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



		　　

		合計　　

		185,681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聲字第100號

聲  請  人  陳金梅

相  對  人 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志堅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  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34,000元後，本院115年度司執字第40682號

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於本院115年度補字第455號債務

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判決確定或和解、撤回前，應暫予停止。　 

　　 理　由

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停止執行。

    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

   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，撤銷調解之

    訴 ，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

    情形 ，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

    之裁定 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、2項定有明文。又法院依

    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

    裁定者，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

    ，其數額應 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

    利用該標的物 所受之損害額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

    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，此

    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、92年度台抗字第480號裁

    定意旨可資參照 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已就兩造間115年度司執字第40682

    號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

    ，爰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，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

　　行事件及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（本院115年度補字455號）

    卷宗查明屬實，依前揭說明，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，應

    予准許。本院審酌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中請求聲請人給付

    之金額為「新臺幣（下同）106,545元，及自102年7月11日
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4.24%計算之利息，暨按上開利率20%

    另計違約金，已核計未受償違約金10,252元」，合計為185,

    681元（計算式詳如附表），又上開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

    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簡易事件，至二審確定，依據司法院

    所頒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二審簡易程序

    審判案件之期限分別為1年2個月、2年6月，共計3年8個月，

    此亦約為相對人遲延受償之期間，則相對人此段期間所受之

    損失，應為上開金額之利息。本院認該項損失，應依法定利

    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較為

    客觀妥適。依此計算，則相對人因未能即時受償而可能造成

    之損失額約為34,042元【計算式：185,681元×5%×（3+8/12

    ）=34,042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是依首揭說明，聲請人

    自應對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上開損害提出擔保

    ，爰酌定擔保金額為34,000元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張玉萱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庭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編號 債權類別 　金　額  　1 本金 106,545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2 利息 本金106,545元，自102年7月11日起至聲請強制執行前1日即115年3月25日止，按週年利率4.24%計算，計為57,403元【計算式：106,545元×4.24%×（12+258/365）＝57,403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3 違約金 10,252元   本金106,545元，自102年7月11日起至聲請強制執行前1日即115年3月25日止，按週年利率0.848%計算，計為11,481元【計算式：106,545元×0.848%×（12+258/365）＝11,481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　　 合計　　 185,681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聲字第100號
聲  請  人  陳金梅
相  對  人 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張志堅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   
　　主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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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停止執行。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，撤銷調解之訴 ，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 ，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、2項定有明文。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，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，其數額應 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 所受之損害額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，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、92年度台抗字第48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已就兩造間115年度司執字第40682號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，爰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，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
　　行事件及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（本院115年度補字455號）卷宗查明屬實，依前揭說明，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本院審酌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中請求聲請人給付之金額為「新臺幣（下同）106,545元，及自10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4.24%計算之利息，暨按上開利率20%另計違約金，已核計未受償違約金10,252元」，合計為185,681元（計算式詳如附表），又上開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簡易事件，至二審確定，依據司法院所頒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二審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分別為1年2個月、2年6月，共計3年8個月，此亦約為相對人遲延受償之期間，則相對人此段期間所受之損失，應為上開金額之利息。本院認該項損失，應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較為客觀妥適。依此計算，則相對人因未能即時受償而可能造成之損失額約為34,042元【計算式：185,681元×5%×（3+8/12）=34,042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是依首揭說明，聲請人自應對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上開損害提出擔保，爰酌定擔保金額為34,000元。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張玉萱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庭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附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債權類別

		　金　額 



		　1

		本金

		106,545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		　2

		利息

		本金106,545元，自102年7月11日起至聲請強制執行前1日即115年3月25日止，按週年利率4.24%計算，計為57,403元【計算式：106,545元×4.24%×（12+258/365）＝57,403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



		3

		違約金

		10,252元



		


		


		本金106,545元，自102年7月11日起至聲請強制執行前1日即115年3月25日止，按週年利率0.848%計算，計為11,481元【計算式：106,545元×0.848%×（12+258/365）＝11,481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



		　　

		合計　　

		185,681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聲字第100號

聲  請  人  陳金梅

相  對  人 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張志堅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  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34,000元後，本院115年度司執字第40682號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於本院115年度補字第455號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判決確定或和解、撤回前，應暫予停止。　 

　　 理　由

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停止執行。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，撤銷調解之訴 ，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 ，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、2項定有明文。又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者，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，其數額應 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 所受之損害額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，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、92年度台抗字第48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 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原告已就兩造間115年度司執字第40682號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，爰聲請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，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

　　行事件及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（本院115年度補字455號）卷宗查明屬實，依前揭說明，認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本院審酌相對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中請求聲請人給付之金額為「新臺幣（下同）106,545元，及自102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4.24%計算之利息，暨按上開利率20%另計違約金，已核計未受償違約金10,252元」，合計為185,681元（計算式詳如附表），又上開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係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簡易事件，至二審確定，依據司法院所頒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二審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分別為1年2個月、2年6月，共計3年8個月，此亦約為相對人遲延受償之期間，則相對人此段期間所受之損失，應為上開金額之利息。本院認該項損失，應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較為客觀妥適。依此計算，則相對人因未能即時受償而可能造成之損失額約為34,042元【計算式：185,681元×5%×（3+8/12）=34,042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是依首揭說明，聲請人自應對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可能遭受之上開損害提出擔保，爰酌定擔保金額為34,000元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法　官　張玉萱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庭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編號 債權類別 　金　額  　1 本金 106,545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2 利息 本金106,545元，自102年7月11日起至聲請強制執行前1日即115年3月25日止，按週年利率4.24%計算，計為57,403元【計算式：106,545元×4.24%×（12+258/365）＝57,403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3 違約金 10,252元   本金106,545元，自102年7月11日起至聲請強制執行前1日即115年3月25日止，按週年利率0.848%計算，計為11,481元【計算式：106,545元×0.848%×（12+258/365）＝11,481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　　 合計　　 185,681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



